
通報疑似或確診結核病個案

個案於衛教後30天內
配合檢驗診斷、隔離治療、
疫情調查及處置等防疫措施

完治/銷案

頁面 1
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結核病個案管理標準作業流程

個案
已依警告函限辦期限
配合相關防疫措施

調查結果有違
反傳染病防治
法之情事

仍未配合防疫措施之個
案名單7個工作天內提

供給衛生局

昆明防治中心

約談紀錄完成後7個工作天
內依法開立裁處書
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

提供個案衛生教育

昆明防治中心

列管追蹤治療

昆明防治中心

衛生局接獲昆明防治中心提
報未配合防疫措施之名單
後，7個工作天內開立警告函
(以寄存送達方式通知)
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

接獲昆明防治中心提報未配
合防疫措施之名冊後，7個工
作天內發文通知約談個案，

並做成調查紀錄

臺北市政府衛生局

否

是

否

昆明防治中心於限辦期
限後14個工作天彙整仍
未配合名單予衛生局

昆明防治中心

否

是

是

否


